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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近年來由於既有的墓地使用已趨近飽和，可作為墓地之土地使用也越來越少，加上台灣

已邁入老年化時代，而地方政府也陸續推動遷葬政策，使得靈骨塔位需求確實較過去提升，也造

成不肖業者有不合理的炒作空間，然靈骨塔位價格一直以來皆不夠公開化、透明化，對於有需求

之民眾，無論是殯葬或是投資用途皆不夠明確，顯見相關民政單位對於靈骨塔販售管理不當，未

能適時保障消費者應有權益。 

二、另查，部分民眾聽信不肖代銷公司說法，認為地方政府有大批遷葬需求，以為可藉由大

批買進轉售後賺取差價，結果卻發生難以脫手的現象，衍生消費糾紛甚至詐騙事件。綜上，相關

主管單位應就靈骨塔位價格，參納房屋實價登錄機制，將現行靈骨塔價格公開化、透明化，並擬

定定型化買賣契約，以保障購買人之使用權益，並有效遏止市場亂喊價亂象。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羅明才  廖正井  陳鎮湘  簡東明  呂玉玲  

王育敏  鄭天財  林郁方  楊玉欣  林正二  

陳雪生  邱文彥  蔣乃辛  盧嘉辰  林鴻池  

潘維剛  林明溱  呂學樟  吳育仁  紀國棟  

盧秀燕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4 時 2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昆澤、趙天麟、尤美女、陳其邁等 15

人，針對今年春雨不多現在全台灣水情吃緊，供應大高雄用水的高屏溪流量銳減，水情拉警報，

高雄地區在 3 月 22 日開始進行第一階段限水，如果降雨情況不佳甚至可能進入第二階段限水，

爰此，有關大高雄地區缺水問題，行政院應協調相關單位，針對限水狀況加強宣導，並且做好民

生必須用水之調度準備，避免將來進一步限水時無法因應廣大民生用水需求，另外要求經濟部應

積極開發高屏溪流域新水源，於扇頂地區或伏流水流出河段設置抽水井網、集水廊道或傍河取水

設施，以強化高雄供水系統的調度能力，降低缺水風險。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四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趙天麟、尤美女、陳其邁等 15 人，針對今年春雨不多現在全台灣水情吃緊，供

應大高雄用水的高屏溪流量銳減，水情拉警報，高雄地區在 3 月 22 日開始進行第一階段限水，

如果降雨情況不佳甚至可能進入第二階段限水，爰此，有關大高雄地區缺水問題，行政院應協調

相關單位，針對限水狀況加強宣導，並且做好民生必須用水之調度準備，避免將來進一步限水時

無法因應廣大民生用水需求，另外要求經濟部應積極開發高屏溪流域新水源，於扇頂地區或伏流

水流出河段設置抽水井網、集水廊道或傍河取水設施，以強化高雄供水系統的調度能力，降低缺

水風險。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